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决定公司先行参与项目竞标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东联

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环保”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的要求，对联泰环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先行参与项目

竞标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背景及授权内容 

鉴于公开招投标项目一般情况下的投资金额较大，而参与竞标属于公司日常

经营事项；同时，现阶段公开招投标项目的采购招标文件中鼓励拥有多方面资质

的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的竞标。在此背景下，为了保证公司参与竞标的及时

性和便利性，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与其他

方（包括关联方：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联合体协议》，先行参与公开

招投标项目的竞标。 

授权期限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的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二、授权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一）授权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内容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濠市政”）签署《联合体协议》，先行参与公开招投标项

目的竞标涉及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在投融资、建设、运营方面具有优势，而达濠市政多年来在市政及基础

设施施工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工程施工能力强，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港口与航道

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等资质。达濠市政自成立以来，累计完成各类工程 400 多项，各项工程合同履

约率及竣工验收合格率均达到 100% ；曾先后获得优质样板工程等奖项 157 项,其

中：市级奖 95 项；省级优质样板工程 48 项；国家及部级奖 14 项（其中：中国

市政工程 “金杯奖” 7 项；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1 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3

项；全国市政样板工程奖 1 项）。国家级工法 3 项，省级工法 19 项，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因此，公司选择达濠市政作为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及联合

投标单位，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采购竞标的竞争力，同时能更

好地保障项目施工实施，具有必要性。 

（三）关联交易事项的授权 

鉴于公司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采购招标的竞标属于日常经营事项，但与达濠

市政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标涉及关联交易，公开招投标项目采购招标投资需要履行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且一般情况下金额较大，为了保证公司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

采购竞标的及时性和便利性，现拟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先行参与项目竞标的权

限，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与其他方（包括：关联方达濠市政）签

署《联合体协议》先行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的竞标。授权期限自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后续若项目中标，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

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若项目未中标，公司与其他方签署的《联合体协议》自动失

效。 

三、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达濠市

政为联泰集团控股子公司，公司与达濠市政组成竞标联合体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

的竞标，签订《联合体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4 年 12 月  

注册资本：150,21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裕添 



经营范围：可承担各类型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市政行业设计；公路、桥

梁、高速公路工程，机场跑道、隧道工程的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施工；各类桩基工程、土石方、软基处理工程的施工；建筑铝合金门窗及钢、

塑门窗设计、制作、安装；装配式建筑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生产；建筑劳务分

包；矿产资源开采；货运经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达濠市政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522,877.79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757,076.9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65,800.84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4,764.27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审计）。 

四、审议程序 

（一）在提请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公司独立董事已出具事前认可意

见，独立董事同意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先

行参与项目竞标的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先行参与项目竞标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董事黄建勲、陈健中、彭厚德回避了表决。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先行参与项目竞标保证了公司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采

购竞标的及时性、便利性，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一）关联施工采购交易 

1、2018 年 8 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与达濠

市政签订了《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 LTCH-JS-

201801”），约定由达濠市政负责澄海区全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PPP 项



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211,811.91 万元（公告编号“2018-

044”）。 

2、2018 年 12 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汕头市联泰潮英水务有限公司与达

濠市政签订了《潮南区农村分散村居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

同》（合同编号“LTCY-SJSG-2018001”），约定由达濠市政负责为潮南区农村分

散村居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提供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设备和材料采购等

服务，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37,261.68 万元（公告编号“2018-069”）。 

（二）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1、2018 年 8 月，汕头市潮南区城市综合管理局与中标的联合体成员四方共

同签订了《潮南区农村分散村居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合同》（公告编号：2018-

045）。公司与达濠市政于 2018 年 9 月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汕头市联泰潮英

水务有限公司（公告编号“2018-060”）。2018 年 10 月，汕头市潮南区城市综合管

理局与项目公司—潮英水务签订了《潮南区农村分散村居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

目合同》（公告编号“2018-067”）。 

2、2017 年 10 月，公司所属的联合体中标汕头市潮阳区全区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捆绑 PPP 模式实施项目。根据《联合体协议》约定，2018 年 1 月，公司与

达濠市政、汕头市瑞康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汕头市联泰潮海水

务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公告编号“2018-001”）。

2018 年 12 月，汕头市潮阳区环境保护局与公司、达濠市政、汕头市瑞康投资有

限公司、项目公司—潮海水务共同签订《汕头市潮阳区全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捆

绑 PPP 模式实施项目 PPP 项目合同》（公告编号“2018-072”）。 

3、2018 年 12 月，公司与关联方达濠市政、非关联方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嘉禾县黑臭水体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 PPP 项目”。2019

年 1 月，嘉禾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下称“嘉禾住建局”）与联合体各方共同

签订了《嘉禾县黑臭水体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 PPP 项目合同》（公告编号“2019-

016”）。公司与达濠市政于 2019 年 3 月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湖南联泰嘉禾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公告编号“2019-026”）。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六、本次授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授权的目的  

为了保证公司参与公开招投标项目采购竞标的及时性和便利性，提升公司参

与公开招投标项目采购竞标的竞争力，同时能更好地保障项目施工实施，充分发

挥公司投融资、建设、运营方面资源优势。 

（二）存在的风险及影响 

本次授权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若竞标成功，公司尚应根据项目中标

后的相关事项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授权不会对公

司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经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

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广

发证券对联泰环保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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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詹晓婷  张 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 

 


